
1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 

第 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敦品樓 1樓演藝廳                                             

主席：黃校長贇瑾                                 紀錄：蘇裕哲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數：如附件 

貳、檢視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參、校長校務報告： 

(壹)：有關 108 學年度新課綱實施準備期程 

  一、我們的準備工作： 

   (一)校本課程開發試行中： 

       校本課程感謝郁博秘書的帶領，老師們的參與，集眾人之力，辛 

苦研發，已於 106 學年度於二個專班(一忠及一孝)試運行中。 

   (二)彈性課程開發試行中： 

       自主學習課程感謝慈容主任的召集，老師們的參與，有了初步規 

劃方案，並於 106 學年度以多元選修方式試行開課中。彈性學習 

的類型包含學生自主學習、學校特色活動、選手培訓及充實增廣 

補救教學等等。未來將整合校內外既有之相關活動，規劃彈性課 

程，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多元能力的開發 

   (三)加深加廣課程研議開發中： 

       有關加深加廣課程的配置與開課，感謝冠達主任積極主動，啟動 

課程核心小組密集開會研商，教師們熱忱參與，期能及早定案， 

確認本校的課程地圖。 

   (四)多元選修課程也一如既往，藉由社群共備，不斷有新的突出和亮點

呈現。 

二、預定期程： 

   (一)107 年五月份完成本校課程地圖。 

   (二)107 年六月份召開課發會，確認本校 108 學年度的課程總體計畫 

書。 

   (三)107 學年度 10 月份將本校 108 學年度的課程總體計畫書，陳報教 

育局審核。 

 (四)107 學年度下學期教育局提供咨詢，進行審核，以確認各校 108 

學年度的課程總體計畫書，並公告周知。 

       雖然新課綱未能於 107 學年度如期施行，但本校的準備工作一如既

定進度，未敢懈怠，持續進行中，感謝大家的體諒與支持。 

       不論校本課程、彈性課程及多元選修課程之課程目標、學校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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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與開發，都將緊扣學校發展願景，以培育擁有優質學習力、具

良好品德及國際觀的未來人才。 

(貳)：影片分享~~~『圖解現代教育』。  

肆、家長會長致詞： 

  一、感謝大家去年的相互配合，希望今年也能合作愉快。 

  二、最後預祝老師們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伍、教師會理事長致詞： 

  一、經過調查，學校老師有 69%都希望加強自身的專業研習，也都關心 

本身專業能隨時代而成長。 

  二、3月 22 日有一場關於退休的研習，這也是老師所關注的，從年金 

改革，來看教師的生涯規劃，時間從當日 12 時到 14 時，感謝人事 

主任、教務主任及實研組的協助。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1~5 頁。 

二、學務處：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5~6 頁。 

三、總務處：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6~7 頁。 

  四、輔導室：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7頁。 

五、圖書館：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7~8 頁。 

六、教官室：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8~9 頁。 

七、人事室：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9~10 頁。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10~12 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關於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之委員資格及人數修正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 號函，核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

十五條所定高級中等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所召開之會議，包括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二、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106.12.6 召開）討論通

過，擬修改本校課程發展會員會代表委員名額，增加學生各年級

代表各 1位，及實驗研究組長，合計 4名，修正後委員數為 45

名，課發會設置要點請參閱附件。 

決議：全體通過(修正要點如下)。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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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2月 21 日修訂 

一、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辦理。 

二、目的：充分考量社會發展、本校特色、家長期望及學生需要等因素，結合全體

教師及各項資源，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及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等相

關法令規定，綜理本校課程發展與規劃等事宜。 

三、組織： 

（一）本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委員 45 人，任期一年，由校長、學

校行政人員、年級及各科教師代表、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專家學者代

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之，連選得連任。 

（二）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之，綜理本會事宜並為會議之主席。 

（三）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主任擔任之，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本會各項事

宜，另設總幹事一人，由教學組長擔任之，並負責實際執行之責任。 

（四）委員： 

1、校長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11 名：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主任教官、秘書、教學組長、實驗研究組長、學生

活動組長。 

2、年級教師代表 3名：各年級級導師。 

3、各學科教師代表 22 名：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音樂、美術、生活科技、家政、體育、健康與護

理、資訊科技、生涯規劃、生命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藝術生活、特殊教育

等，由各學科推選。 

4、教師會代表 1名：由教師會推派。 

5、家長會代表 4名：家長會長及由家長會推派各年級代表 1名。 

6、專家學者代表 1名：由校長委託專家學者代表擔任。 

7、學生代表 3名：各年級學生代表 1名。 

四、主要任務： 

(一) 規劃符合本校特色之課程計畫。 

(二) 議定各學習領域課程節數及學分數之分配。 

(三) 議定選修課程之規劃。 

(四) 審議本校專門學程，如資優班等。 

(五) 審查教師自編教科用書。 

(六) 規劃及實施本校課程評鑑。 

(七) 其他課程發展規劃及實施之事宜。 

五、會議： 

(一)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由校長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本會開會時，需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

議。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議決。投票採無

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三) 本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

或研討。 

六、經費：本會委員為無給制，如有其他相關研究經費，依實際狀況專案處理。 

七、本設置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後提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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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12~16 頁。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有關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則，增修部分條文，提請討論通過？ 

決議：全體通過(修正規定如下)。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06.11.17 服儀委員會修訂  

107.2.21 校務會議通過  

ㄧ、本校服儀以自然、整潔為原則，並維持學校特色。 

二、制式服裝規定：黃衫、黑裙、黑長褲、黑毛衣及黑背心、運動服、運動

外套。 

（ㄧ）黃衫：須繡「校名」、「班別」及「學號」。(附圖 1) 

（二）運動外套：須繡「學號」。(附圖 2) 

（三）背心、毛衣：須繡「校名」及「學號」。(附圖 3) 

（四）黑長褲、黑裙：黑長褲以直筒褲、兩側有口袋，長度齊足跟，褲管寬

窄適度，不可有喇叭褲、牛仔褲、緊身褲及垮褲等樣式；裙子長度應

與膝蓋骨上、下 5公分為原則。 

（五）球鞋：款式以素雅簡單、適於運動為原則。 

（六）皮鞋：黑/白色、鞋跟高度不超過 4 公分，鞋面以素面設計為原則，

禁止著尖頭皮鞋、高跟鞋、靴子、帆船鞋。 

（七）襪子：學生應著襪子，惟著黑裙時以黑/白色為宜，且不得著絲襪及

褲襪。 

(八) 書(背)包:印有景女字樣黑色帆布側書包、後背包。 

三、服儀共識： 

（一）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袖或短袖校服。中央

氣象局公告當天台北市最高氣溫低於或(等於)攝氏 18 度時，可視需

求自行加穿禦寒衣物。 

(二) 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動服、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及運動鞋。 

（三）為維護實習(驗)安全，實習或實驗課程時，應穿著實習(驗)服裝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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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認可之其他服裝。 

（四）國定假日、例假日、寒假、暑假，學生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輔導、補

考、重補修、補救教學等活動，應著制服。從事上述以外之活動者，

得穿著便服，並應攜帶可資識別學生身分之證件，以供查驗。 

（五）學生得合宜選擇混合穿著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惟於重要之活動

(如週會、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校慶、休業式、國際或校際交流活

動等)仍由學校統一規定穿著。 

  (六) 學生因課程、活動等需求，經申請核可後，可於活動期間著學校認

可之服裝。 

四、其他： 

（一）上、放學以學校側書包或學校後背包為主，學校紀念包為輔，可搭配

使用。 

（二）上學期間穿著制服不得配戴耳(手)環及戒指，項鍊不得外露於頸部，

個人耳洞維持請用透明矽膠棒。 

（三）指甲請定期修剪，維持清潔，不得塗有色指甲油。 

（四）不得化妝或塗抹有顏色之護唇膏，若有特殊活動之需求不在此限。 

 (五)上述(二)至(四)項，若有特殊活動之需求，於活動期間不受此限。 

（六）校園及教室內外皆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 

（七）為個人健康考量及維持學生清新形象，請勿隨意刺青，建議不染燙頭

髮，頭髮定時修剪，瀏海長度不要影響視線。 

（八）個人服儀因特殊情形有臨時申請需求，請持相關證明洽生輔組。 

五、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以開立服儀勸導單為輔導管教措施(指

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人協請處

理、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

第一、二次為適當正向管教之提醒，第三次違反者，即要求從事可達成

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一次，再違反者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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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黃衫)          (附圖 2-運動外套)     (附圖 3-背心/毛

衣) 

                                             

                        

 

字體顏色：藍色 

字高約 1公分 

全長約 7公分           數字高約 1公分      「景女」每字高約 3

公分 

                       全長約 7公分         數字高約 1公分 

                                            全長約 7公分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指示：無 

拾、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景 美 女 高 
10535001 忠 


